
宁波市鄞州区平安志愿者风采

通讯员 赵鹏 简芽香

本报讯 日前，在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发

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中，宁波

市鄞州区平安建设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潘明杰获得“‘敬业

奉献’好人”称号。

潘明杰2012年退休后，在鄞州区东柳街道当起了人

民调解员。因为曾经担任过物业经理，有着丰富的解纷经

验，再加上特别热心，老潘慢慢成为了人们口口相传的“老

娘舅”。10年来，他始终坚持“百姓事无小事”的原则，化

解了一起又一起矛盾纠纷。大到五六千万元的遗产纠纷，

小到“争气不争财”的邻里纠纷，他都处理得当，并先后获

得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等荣誉。

2012年，宁波市第一家以调解员名字命名的“老潘联

调工作室”成立；2018年，“老潘警调（联调）中心”建立；

2020年，“柳安”社会治理研究院设立……一路走来，老潘

还做好了“‘老潘’带‘小潘’”的传承工作，目前已建起“小

潘联调工作室”11家，老潘和团队每年调解数量在200起

左右，并创造了没投诉、没反弹、调解率成功率100%的

“奇迹”。

在多年调解工作中，老潘形成了调解员要以“诚心、耐

心和信心”为本，要以“给当事人一个希望、要做事公平以

及勇于向困难挑战”为基础，要以“获得当事人信任、讲清

事实与法律关系、平衡当事人心态与利益、掌握心理及语

言艺术”为能力的独具特色的“335快乐调节工作法”，并

创作《警调三十六计》《小潘25解》等专著，为广大调解员

传送了宝贵的调解技巧。

如今，年过古稀的老潘依然奋战在人民调解一线，捧

着一颗炽热的心，想尽办法为百姓排忧解难。

“老娘舅”入选“中国好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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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赵鹏 陈亚盼

本报讯 他是宁波市最年轻的金牌调解员，是浙江

首个专业调解社会组织“小娘舅握握团”和“小屠调解工

作室”的创始人；他也是全国优秀青年志愿者、浙江省青

联委员、宁波市人大代表、浙江省志愿者协会理事；他还

是《浙江人民调解》杂志专栏撰稿人、“亲青帮”平台省级

专家。如今，他多了个自己更看重的职务——宁波市鄞

州区平安建设志愿者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

他叫屠昱，最初走上调解之路，却属于“赶鸭子上

架”。2012年，作为社工的屠昱面对各种家长里短，一时

间有些懵。法律系毕业的他很快调整思路，组织成立了

“小娘舅握握团”。这个调解团队走的是专业化道路，集

纠纷调解、普法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于一体。

2015年，屠昱又创新建立了宁波首个专业调解类志

愿服务网站——“小娘舅云在线”。需要调解的当事人只

需登录网站，在线上就可以完成调解服务的申请、受理、

调解、化解等。“随着技术成熟，我们又率先推出了电子签

名调解建议书，云公章也是较早推出来的。”说起自己的

调解事业，屠昱娓娓道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到别人，

我觉得非常自豪。”

怀着这份心，当鄞州区平安建设志愿者联合会邀请

他担任副秘书长时，屠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承担起

联合会内的许多工作。

“我们联合会的4万多名注册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

大家发挥各自所长，累计服务时间超过15万个小时。”屠

昱介绍，“我们还在吸纳更多专业人士进来，进一步扩大

辐射面，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

葡萄园里
说防范

近日，台州市公安局

黄岩分局城北派出所民警

来到辖区内的葡萄园，帮

忙采摘葡萄，并向果农了

解治安动态，宣传反诈防

骗知识，守护群众的“钱袋

子”。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开栏语：

近年来，有这么一支队伍，一直在为宁波市鄞州区的和谐稳定、平安建设默默奉献！他们就是鄞州区
平安建设志愿者联合会的4万余名志愿者。

鄞州区平安建设志愿者联合会，是在鄞州区委政法委指导下，依法注册成立的以组织参与平安建设
相关志愿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性社会团体。该联合会组建了矛盾化解、隐患排查、治安巡防、应急救
援、网络清朗、特殊人群帮扶和平安宣传7个分会，通过整体化统筹、科学化管理、项目化经营，在平安建
设与社会治理各个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今起，本报与宁波市鄞州区平安办主办、驰田集团协办，联合
推出“宁波市鄞州区平安志愿者风采”专栏，
聆听这些可爱人儿的可敬故事。

酒后把引擎盖当床
小伙子被民警叫醒

通讯员 吴水晶

本报讯 近日，永康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接

到群众吕先生报警称，他早上去开车时，发现自

己车子的引擎盖上躺着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处

理，于是报警求助。民警徐鑫煜迅速带队赶往

现场。

在吕先生车辆的不远处，徐鑫煜发现了一只

拖鞋，走到车跟前，车罩隆起的形状正是一个蜷

缩着的人形。徐鑫煜上前掀开车罩，只见躺在引

擎盖上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还散发出一股酒

味。“快醒醒，别睡了，赶紧起来！”徐鑫煜把小伙

子叫醒。小伙子睡眼惺忪，缓缓坐了起来。

经了解，小伙子李某今年20岁，贵州人，就

租住在附近。前一日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一个

人醉醺醺地步行回家，不知不觉走到吕先生的车

前，以为到了家，迷迷糊糊中把引擎盖当床、车罩

当被子，还脱了鞋，躺下就睡着了。

大家哭笑不得。徐鑫煜当场对李某进行批

评教育，“以后不要喝这么多酒，喝酒误事，你睡

别人车子引擎盖上一整晚，好好跟车主道个歉。”

李某赶紧道歉，吕先生也表示谅解。

源头矛盾解决了
公司运行恢复了

通讯员 何若愚

本报讯 “企业已完成股权决策变更，矛盾

化解了，重新开工了。”日前，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再次来到诸暨某企业回访，企业相关负责

人高兴地告诉检察官，在经历60余天停工后，企

业终于恢复运行。

2021年6月的一天，在该企业大厅，会计张

某用垃圾桶扔砸展示沙盘，并用力踢踹沙盘上的

模型，造成企业损失数万元。之后，张某被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张某说，他如此冲动，是因为企

业股东洪某从他手里强行拿走公章，并导致他轻

微受伤。案件发生后，除洪某外的多名股东向公

安机关提交撤销案件的申请及要求洪某返还公

章的催告函，企业内部矛盾愈演愈烈，企业一度

停工，经营陷入僵局。

考虑到该企业对当地就业和稳定的影响，诸

暨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检察官多次

与企业股东沟通交流，并积极与相关部门协商，

讨论案件处置方案。经多次协调，检察官厘清了

问题症结，案内双方初步达成调解协议，案外股

东间的矛盾随之化解。今年4月，检察院主持召

开案件评估会议，最终对张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刑事民事都要担责

通讯员 阮小慧 林珑

本报讯 近日，由玉环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获法院判决，

王某某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

个月，缓刑1年1个月，同时要承担公益损害赔偿

金6002.5元。

2021年1月至6月期间，王某某在玉环市某

手机卖场担任工作人员，在为客户办理手机业务

时，利用新用户注册网络APP的返利政策，在客

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操作客户手机非法将客

户的手机号码及验证码提供给上线，累计出售约

600条上述信息，共计非法获利6002.5元。

检察院认为，王某某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

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同时，王某某的行为

导致众多不特定人员的信息长期面临遭受侵害

的风险，已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还应当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小娘舅”当上“常务副秘书长”


